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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参股企业分红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（本公司持有其 60%的股权，以

下简称“化肥公司”），持有灵谷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灵谷化工”）13.99%

的股权。截至本公告日，根据其相关利润分配决策文件，化肥公司共计收到灵谷

化工 2016 年度及 2017 年上半年现金分红合计 1206.4万元。 

根据相关会计准则，该笔分红款将计入公司 2017年投资收益，预计增加 2017

年利润总额 1206.4 万元，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3.84 万元，超过

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10%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0月 28日 


